
证券代码：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20-003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股票

于 2020年 1 月 20日、21日、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21 日、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除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因“响水 3•21 爆

炸事故”影响而处于停产外，目前公司其他经营状况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

环境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确认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已于 2020年 1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具体如下： 

盐酸阿比多尔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在产在销产

品之一。该产品为预防和治疗流行性感冒药，通过抑制流感病毒脂膜与宿主细胞

的融合而阻断病毒的复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产品对新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有疗效。 

2019 年 1-9 月，医药集团盐酸阿比多尔片销售收入为 1,602.8 万元，占上

市公司营业收入 1.06%；2018年同期销售收入为 583.9万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

入 0.42%。该药品销售收入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比例极小。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本次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21 日、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行业分类结

果，公司所处行业为综合行业。截至 2020年 1月 22日收盘，公司动态市盈率为

64.72倍，动态市盈率较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查询，综合行业的滚动

市盈率为 33.15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风险 

2020 年 1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业绩预盈公告》，预计 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0万元左右。 

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是由于转让子公司江苏中吴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等非

经常性损益事项所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000万元左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盐酸阿比多尔片对新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持有公

司 122,795,762 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4%。控股股

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91,5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4.51%，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84%。控股股东质押融资资金用途为自身生产经营需要，控股股东

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股权质押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23日 


